
经济天地

我国企业国有产权市场方兴未艾

蓝 华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

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

产的流动与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

性改组。各级政府已经把资产重组作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抓大放小”的战

略举措，并开始有意识地培育和发展产

权市场，注重发挥产权市场在国有资产

重组与结构调整以及企业改革中的作

用。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利用兼并收购来

实现其经营战略目标。

一、企业国有产权市场发展状况

（一）产权转让步伐加快。我国第一

起企业兼并和收购是 1984 年河北省保

定锅炉厂接管亏本的保定风机厂。整个

80年代大约有 6 900 家企业被合并或收

购，涉及资产总值 82亿元，平均每年约 8

亿元。进入 90 年代后步伐加快，仅 1993

年资产重组就有 2 900 起，涉及资产 60

亿元。1995年，据对全国 18 个省市的统

计，共有 804 户企业的国有产权发生转

让，涉及资产总额约 20 亿元，成交金额

为 28亿元。1995年国务院确定了 56 个

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试点，1996 年又

扩大到 108个城市。进行资产重组是优

化资本结构试点的重要内容。
（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市场监管逐

步规范化。1995 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制定了《关于加强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

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推动和规范

地方产权转让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总体

思路。一些地方也针对本地区产权市场

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清理整

顿。截至目前，已有四川、山东、云南、海

南、湖南、河南、江苏、河北、上海、天津、

沈阳、重庆、广州、青岛等二十多个省市

正式出台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地方法

规。这些法规在国有产权转让的原则、

程序、审批手续、产权转让收入的收取和

使用以及产权转让中介机构的性质及职

能等主要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三）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中介机构不

断发展。目前，全国共有省级企业国有

产权转让中介机构 15 家，地方级企业国

有产权转让中介机构 150 余家。这些机

构在为企业兼并收购提供产权转让信

息，降低交易成本，形成产权转让竞价机

制，为政府监管企业产权转让行为提供

信息服务，以及防止产权转让过程中国

有资产流失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

时，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也通过

会计查帐、资产评估、法律咨询等多种形

式，在企业产权市场中发挥了作用。

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几个特点

（一）公司制企业股权转让活跃。近

年来，公司制企业的并购活动十分频繁

和活跃。据对全国 18 个省市的统计，

1995年公司制企业国有股权转让成交金

额为 20 .66亿元，其中，非上市公司国有

股权转让成交金额为 8.33 亿元，上市公

司国有股权转让成交金额为 12.33 亿

元。其具体方式分为三种：一是上市公

司收购非上市公司，如福建豪盛收购广

东吉陶，青岛海尔控股武汉希岛，仪征化

纤收购佛山化纤，青岛啤酒控股西安汉

斯啤酒以 及嘉宝实业收购宝鸡灯头厂

等。二是上市公司之间的并购。最为引

人注目的当属一汽收购金杯。1995年末

到 1996年初，上海股市发生三起关联交

易：上海棱光收购其最大股东珠海恒通

下属的子公司，浙江凤凰化工收购其最

大股东康恩贝属下一控股公司 95% 的

股权，上海飞乐股份收购其最大股东仪

电下属 4 家企业，从而形成母公司控股

子公司，子公司反过来控股母公司属下

的另一子公司的连环控股行为。三是外

资并购国内上市公司。由于此类产权转

让涉及问题复杂，国家作出规定暂停进

行。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的企业兼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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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一方面标志着中国的股份制与证券

市场正在走向成熟，市场机制在资源配

置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显著；同时也向

一切上市公司发出预警：必须充分发挥

盈利潜力，否则，竞争对手就会通过资本

市场收购股票进行控股或接管。
（二）各地普遍对国有小型企业产权

转让予以支持。在“抓大放小”的具体操

作过程中，各地都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

一些相应的扶持政策。例如，四川省规

定，改制企业按实现利润的 33% 上交所

得税后，由同级财政列支返还 18% ；国

有股红利暂不收缴。天津市规定，国有

小型企业兼并亏损企业并全部接收被兼

并企业职工的，1 至 5 年内加大所得税

返还比率，用于转增国家资本金；一次性

购买全部国有资产并改组为股份合作制

企业的，以及 1995 年底以前连续 2 年以

上亏损、1995 年或 1996 年走出困境扭亏

为盈的老困难企业，3 年内加大所得税

返还比率，用于转增国家资本金。从客

观效果上看，放活后的小企业在不同程

度上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主要表现

在扭亏显著、效益升级、财政收入增加、

职工收入提高、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方

面。
（三）“委托经营”开始成为一个新热

点。所谓企业委托经营，一般理解为在

不改变或暂不改变所有权归属的前提

下，由企业产权所有者或其代表者作为

委托方，将企业经营管理权以合同形式，

在一定条件和期限内，让渡给法人或自

然人有偿经营，并由受托的法人或自然

人承担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从法律上

看，委托经营应当是一种信托制度，涉及

企业经营权的让渡，类似英美信托制度

中的“经营管理财产的信托”，也属于广

义上的企业产权转让范畴。在实施企业

委托经营的部分地区中，“海南模式”、

“黑龙江模式”和“江西模式”比较有代表

性。海南是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作为委

托方，将公司制企业的国有资产通过合

同方式委托给其他企业进行运营，并由

受托企业承担保值增值责任。黑龙江是

将企业经营管理权交给具有较强经营管

理能力并能承担相应经营风险的法人

（主要指企业及事业、社团法人）或自然

人有偿经营，明晰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

生产者的责、权、利关系。分四种形式：

整体委托经营、分层委托经营、部分委托

经营、专项委托经营。江西是在同行业

内通过“以大带小”、“以强带弱”的方式，

将目前亏损、困难的但符合产业政策，具

有发展前途的小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

交由具有较强经济实力、较高管理水平

并能承担经营风险的企业法人去经营管

理，目的在于通过委托经营，对被委托企

业资产进行重组，为进一步的企业兼并

打下基础。江西省的委托经营可以被看

作是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的一种过渡

形式。企业委托经营还处于一种探索阶

段，在认识上还有待深化，在操作上还有

待规范，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更不能一

哄而起搞托管。

三、主要问题及政策建议

（一）目前各地产权转让活动缺乏统

一章法和协调管理，实际操作中政出多

门，各行其是。如某市工业企业由经委

审批，商业企业由财委审批；而有的地方

的企业甚至不经任何审批，擅自出售国

有企业产权，损害了国家所有者权益。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组建产

权转让市场的思路和方案不规范，很容

易形成条块分割。因此国家应该尽快出

台《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解决目前产权市场无法可依的问题；并

且发挥政府在产权转让中的引导、规范

与协调作用，使企业并购、产权重组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的要求；协调

产权转让双方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并购

中的职工安置、银行债务的处理以及跨

地区兼并中的财税处理等问题。
（二）产权转让主体不规范。国有企

业的兼并或产权转让，是国有资产产权

所有者或代表者的行为，国有企业只拥

有经营权，不能作为自身资产的转让主

体。因此，要按照政府的社会行政管理

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的原

则，明确产权转让主体。
（三）“放开搞活”小型国有企业对于

优化国有资产结构，起到了积极作用，但

一些地方也出现了明显违反国家政策，

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问题。如，用国有

资产设置“企业股”；将国有资产无偿量

化到个人；对资产评估限时压价；对国有

企业进行“产权拆细上市交易”；将国有

产权转让收入无偿或低息交给改制后的

非国有企业使用等等。因此应规范小型

国有企业产权转让行为，统一政策界限，

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加强规范和引

导，严格资产评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四）企业并 购过程中债务处理困

难、转让成本高、运作不规范，也制约着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进 一步发展。建议

国家制定有关产权转让方面的优惠政

策，从税费 、银行贷款、职工安置等方面

鼓励和支持国有企业的兼并收购，降低

并购成本，促进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和

产业结构的调整。
（五）抓紧制定外资并购的相关法

律、法规，明确外资准入的条件、程序、范

围 、市场份额和监管机构等，从而切实保

护民族工业。
（六）对现有产权转让中介机构进行

清理整顿。首先，凡不符合设立条件及

运作不规范的产权转让中介机构，应予

以撤消，保留下来的则要通过改组改建，

成为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服务机构，充分

发挥其服务 与监督职能。其次，合理布

局区域性的产权转让中介机构，防止“遍

地开花”，同时，加强产权转让中介机构

行业自律性管理，提高业务素质和服务

水平。
（七）积极培育和发展产权转让市

场。产权市场同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

证券市场一样，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国

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和“抓大放小”战略

的实施，有赖于产权转让市场体系的建

立和完善。因此，要积极培育和发展产

权转让市场，以省会城市的产权转让中

介机构为依托，通过信息网辐射全省，形

成各省的区域性产权转让市场，在此基

础上形成全国性的产权转让市场体系。
同时，进一步明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

产权转让市场的专司监管职能，以及体

改、工商、审计等部门的社会监管职能，

使产权市场走上有序、规范的发展轨道。

（责任编辑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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